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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厦门市海洋新兴产业龙头企业

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邮 箱：
	







申报时间：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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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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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证明附件材料
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参照以下范本）
	我单位声明：
以上提交的申报厦门市海洋新兴产业龙头企业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符合《厦门市海洋新兴产业龙头企业评选办法》（厦海渔〔2018〕203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第一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八条措施的通知》（厦府办[2019]24号，以下简称通知）有关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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